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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县人民法院

对县政协十三届五次会议第204号提案的答复

马青云、惠丽娟、梁利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建议法院取消结案率年度考核，真正做到

司法为民”的提案收悉。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你们对我院审判执行工作的关注和支持，你们

在提案中指出的取消庭室审结率（执结率）排名和评比、加大

立案登记制督查力度、严格限制承办法官延长审限等建议针对

性强，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作用，我们高度重视，组织专门力

量认真进行了研究和落实。



关于取消庭室审结率（执结率）排名和评比的建议。我院

虽然对结案率定期进行监督通报，但并不纳入绩效考核，也不

进行排名。经讨论分 析，结案率不宜直接取消，因为通过结案

率，一方面有利于强化承办法官的审限意识，防止其拖延审判

时间、推诿审判责任，从而充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

方面，结案率指标也可以对于法官的工作效率予以评价，对久

拖不决的案件予以重点关注，从而促进审判效率的提高，树立

法院法官的良好形象。但是实施过程中确实也有个别审判执行

部门比攀结案，以至于产生负面影响，如年底不立案，要求当

事人为结案率年前撤诉年后再起诉等等，损害了司法公正和人

民群众利益。今后，我院将加大均衡结案力度，把压力分解到

日常，持续深入开展研究，推进均衡结案精细化，采取一系列

审判管理措施，不断完善均衡结案评价体系。

关于加大立案登记制督查力度，严格限制承办法官延长审

限的建议。审限是诉讼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从受理到宣

告判决的最长期间。审限制度的目的在于督促和保证案件的及

时审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障刑事被告人免受长期未

决羁押，保障人权，维护司法公正与效率。在实际工作中，由

于承办法官审限意识不强、工作繁忙、出差学习等主、客观原

因，加之我院近年的收案数急剧上升，办案人员较少且得不到



合理的配置使用，案多人少的矛盾日趋明显。导致了我院个别

承办法官个别案件存在延长审理期限（执行期限）的情形。今

后，我院将进一步增强业务部门庭长审判管理的主体意识和责

任意识，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把好审批关。加强审限管理和

监督，建立审限预警机制、解决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三位一体

的审限纠防机制。

下一步，我院将进一步深化对审判管理相关工作重要性的

认识，充分发挥审判管理职能作用，加强审判运行态势分析。

一是充分利用智慧法院成果，科学开展审判管理工作创新。

从立案到审判到执行各个环节，运用好智慧法院成果，创新性，

科学性，有效性的开展好各项审判工作。

二是切实发挥院庭长监督管理职能作用，促进审判权力公

正高效运行。院庭长根据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规定，

正确处理充分放权与有效监督的关系，在职权范围内履行监督

管理职责，保障审判工作独立公正高效，从而提升审判质效。

三是全面提升审判管理工作意识，保障审判工作提质增效。

全体法官，辅助人员全面提升审判管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

工作中及时沟通，及时完成相关工作。审管办做好统筹协调督

促工作，从而保证我院审判工作高质量完成。

四是加强业务学习，提高干警责任心。全体法官，辅助人



员对法律法规关于审判工作相关文件要求组织再学习，再深化，

提高工作责任心，从而保障我院审判工作再上新台阶。

再次感谢你们对濮阳县法院审判执行工作的重视和关心。

政协委员提案是社情民意的风向标，对于政协委员的每一个提

案，法院都会当作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有效办好。下一步，我院

将进一步发挥审判监督的职能作用，切实履行审判监督管理责

任，强化案件质量评查，更加注重评查的制度化、实质化。坚

持把管理与服务相结合，他律与自律相结合，规范管理与务实

创新相结合，深化司法公开，以公开促公正。同时，也请你们

一如既往关心和支持我院工作。

特此函复。

濮阳县人民法院

2021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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